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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對本公告的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
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PEX ACE HOLDING LIMITED 

光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36） 

 

有關二零二三年年報 

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光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報（「二零二三年年報」）。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二

三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下文載列有關(i)全球發售的未使用所得款項淨額；及(ii)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的若干

資料，以補充二零二三年年報中的披露： 

 

1. 誠如二零二三年年報所披露，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球發售募集的

116.9百萬港元中）合共約39.4百萬港元的所得款項淨額仍未使用（「未使用所得

款項」） 。未使用所得款項的詳情載列如下： 

 

 

 

所得款項淨額的 

擬定用途 

 

 

未使用所得

款項淨額 

（千港元） 

 

招股章程中披露 

悉數動用未使用 

所得款項淨額 

的預期時間 

二零二三年年報中

披露悉數動用 

未使用 

所得款項淨額 

的預期時間 

    

改善香港的倉庫及

辦事處 

1,854 二零二零年第二季 二零二四年第

二季至二零二

四年第四季 
（附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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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企業資源規劃

系統及支持軟件 

1,671 二零一八年第二季 二零二四年第

三季至二零二

五年第四季 
（附註2） 

    

購買及建立深圳總

辦事處 

35,888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 二零二四年第

三季至二零二

五年第四季 
（附註3） 

 

 

附註： 

 

1. 鑑於COVID-19疫情及全球經濟衰退的不利影響，本集團採取較為審慎的態

度控制並盡量減少總體支出，董事會已議決進一步推遲改善措施。董事會將

不時重新評估推行該等改善措施的適當時機，並向股東更新情況。 

 

2. 鑑於行業情況不景氣，董事會認為應採取較為審慎的態度，因此董事會已議

決逐步推進軟件安裝工作。 

 

3. 於二零一九年，考慮到(i)中美貿易戰；(ii)全球及國內對消費類電子產品的需

求下跌；(iii)本集團銷售收益及毛利下降；(iv)香港及中國房地產市場不穩定，

本集團採取審慎態度控制及盡量減少總體支出，並推遲購買及建立深圳總辦

事處。其後，由於COVID-19疫情及物業市場不景氣，董事會認為進一步推遲

有關購買行動更為合適。董事會將不時重新評估推行該等改善措施的適當時

機，並向股東更新情況。 

 

2. 鑑於股東並無就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向董事授出計劃授權，故此根據限制性股份

計劃並無涉及新股份的股份獎勵可供授出。 

 

3. 誠如二零二三年年報中披露，根據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作出的所有授予的相關股

份總數為100,000,000股，相當於二零二三年年報刊發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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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補充資料不影響二零二三年年報所載的其他資料。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二零二

三年年報中的所有其他資料保持不變。本公告為二零二三年年報的補充，並應一併

閱讀。 

 

 

代表 

光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主席及行政總裁 

李秉光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秉光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盧元堅先生及盧元麗女士；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小駒先生、嚴國文先生及鄒重璂醫生。 

 

 


